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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全社会招商引资积极性，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吸引国内外客商来随县投资兴业，促进随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全社会招商引资积极性，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吸引国内外客商来随县投资兴业，促进随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投资者可以资金、设备、品牌、产权、专利等方式投资，在本县境内兴办独资、合资、合作企业，也可以收购、承包、租赁企业。
　　第三条 投资者投资工业、创汇农业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每亩投资强度达100万元以上(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商贸项目除外);以上类型企业新征土地增资扩能增加固定资产投入3000万元以上的，均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投资企业除享受国家规定的税费优惠政策外，凡符合本规定第三条的，其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从投产之日起，第1至2年全额奖励该企业，第3至5年50%奖励该企业，支持企业发展壮大。
　　第五条 投资企业在行政审批环节的地方行政性收费一律免收。服务性收费均按收费标准下限的30%收取。
　　第六条 生产性投资企业，除执行国家现有的优惠政策外，另申请免征市政建设配套费、增容费、绿化费、墙改费、免收购置生产经营用房的交易手续费。
　　第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年检免除一切费用。对连续3年以上无违法违规行为、经营情况良好的外商投资企业，免予年检。
　　第八条 凡符合本规定第三条的投资企业生产用地，由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按国家有关部门核定的最低地价出让土地并办理用地手续。投资在1000万元—3000万元人民币的，按总地价30%的配套资金用于与该企业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3000万元—5000万元人民币的，按总地价40%的配套资金支持该企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可一事一议。
　　第九条 凡投资者使用土地，土地出让期可按国家规定的最高期限办理，使用期满后，同等条件下，使用者可优先续用。
　　第十条 对企业办理土地、房产贷款抵押手续，国土、建设、发改等部门要提供优质快捷服务，最大限度放宽抵押手续有效期限，对评估费用实行减、缓、免。
　　第十一条 对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和企业，县有关部门积极帮助申请国家、省政策和资金扶持。
　　第十二条 鼓励企业向开发区聚集。各镇(场)引进的项目落户开发区的，实现的税收计入各镇(场)收入。对开发区的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实行分类计量收费。对重点工业企业、用电大户，根据企业需要，生产用电可按大工业电价执行。
　　第十三条 对确定的招商项目，各有关单位和个人要事先到县招商办登记，实行事前备案制度。对在引进投资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引资人，待项目投产并实现税收后可以申请奖励，由招商办会同财政、审计部门对奖励申请审核认定，报县政府同意后兑现奖励。奖励标准：人民币投资的，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4‰给予一次性奖励;外币投资的，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以进资当日汇率折合人民币)的6‰给予一次性奖励。
　　第十四条 外资企业以外币投资，投资额在50万美元以上的，每投资1美元给予0.05元人民币奖励。由县招商办统一组织验资。
　　第十五条 单位引进的投资项目，按项目实现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的5%由政府给予连续三年奖励作为单位行政经费。
　　第十六条 介绍无偿赠与的，按到帐资金或物品价值的5%给予一次性奖励，奖金由受益方支付。
　　第十七条 引资人与本县受益单位签有引资兑现奖励协议的报相关部门批准后，按协议规定予以奖励。
　　第十八条 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年固定资产投入达到5000万元以上的工业或创汇农业项目，除按以上奖励外，再给予10至20万元的特殊奖励。

